
第二节 所有权

一、所有权的取得和消灭（★★★）

（一）所有权的取得

1.取得方式

（1）原始取得。

指非依他人既存的权利而是基于法律规定直接取得所有权。包括先占、生产、收取孳息、添附、无主物和罚

没物的法定归属、善意取得、没收等方式。

（2）继受取得。

指基于他人既存的权利而取得所有权。如买卖、赠与、接受遗赠等。

2.不动产所有权取得的法律原因

（1）依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

①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基于买卖、赠与、互易等原因而受让不动产所有权。

②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如因受遗赠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

（2）依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而取得。

继承；建造；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没收等行政行为；善意取得。

3.动产所有权取得的法律原因

（1）依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

①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基于买卖、赠与、互易等原因而受让动产所有权。

②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如因受遗赠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

（2）依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而取得。

继承；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没收、罚款；收取孳息；无主物的法定归属；先占；添附；善意取

得。

【注意 1】埋藏物、隐藏物、遗失物、漂流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 1 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不适用

先占）。

【注意 2】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注意 3】因加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

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

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

【例题-单选题】下列物权取得方式中，属于继受取得的是（ ）。

A.甲因建造而取得自建房屋所有权

B.乙取得其从海中垂钓所得石斑鱼的所有权

C.丙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处受让土地经营权

D.丁基于添附而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

答案：C

解析：

（1）选项 ABD：物权的原始取得，是指权利人不依赖他人既有的权利和意志，而是基于法律规定的特定法律

事实而取得物权。

（2）选项 C：物权的继受取得，是指基于他人既有的权利而取得物权。



【例题-多选题】原始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包括（ ）。

A.动产的善意取得

B.继承

C.受遗赠

D.先占

E.罚没物的法定归属

答案：ADE

解析：选项 BC：属于继受取得。

（二）所有权的消灭

1.所有权因民事法律行为而消灭

（1）单方法律行为。所有权抛弃。

（2）双方法律行为。所有权出让，如基于赠与、买卖、互易等合同而出让所有权。

2.所有权因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而消灭

（1）作为所有权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终止。

（2）标的物灭失.

（3）判决、强制执行、罚款、没收、纳税等。

（4）添附。

【例题-单选题】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导致所有权消灭的法律事实中，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是（ ）。

A.抛弃所有权

B.自然人死亡

C.纳税

D.标的物灭失

答案：A

解析：

（1）选项 A：所有权因法律行为而消灭，包括所有权的抛弃和出让（如赠与、买卖、互易）；

（2）选项 BCD：所有权因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而消灭，包括作为所有权人的自然人死亡或法人终止，标

的物灭失，判决、强制执行、罚款、没收、纳税等。

（三）善意取得

1.善意取得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

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2.善意取得的适用规则

（1）关于善意的认定

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

真实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知道无权处分的认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不动产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①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

②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③登记簿上已经记载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不动产权利的有关事项；

④受让人知道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错误；



⑤受让人知道他人已经依法享有不动产物权。

（3）重大过失的认定

真实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受让人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

（4）“受让时”的认定

善意取得法定条件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

付之时。

当事人以简易交付方式交付动产的，转让动产法律行为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当事人以指示交付方式交付

动产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

（5）合理价格的认定

善意取得法定条件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

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6）特殊动产善意取得构成要件

转让人将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交付给受让人的，应当认定符合善意取得法定条件中的“不需要登记的已

经交付给受让人”这一条件。

（7）合同效力对善意取得的影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

①转让合同因违反我国民事法律相关规定被认定无效；

②转让合同因受让人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法定事由被撤销。


